
澳門基金會

2023年資助計劃

受資助者

需履行之義務及
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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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提交“同意書”(收到批給決定通知日起計30個
工作日內)

及

已提交項目“確定通知書”(項目開展前，且最後提
交期限為2023年11月30日，不適用於運作經費批給)

及

受資助者已提交所有屆滿期限之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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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首期資助款支付及條件

(運作40%資助款、其餘計劃70%資助款)



受資助者提交的報告獲基金會通過

及

受資助者已提交所有其他已屆滿期限之報告

其中5%資助款須符合按時提交報告始獲發放

運作經費第二、三期資助款按期發放，没有設置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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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餘下資助款支付及條件



須提前提出申請(章程第13.1項)

可經報告申報(章程第14.5.2項)

不獲接納的變更申請(章程第13.2

項，運作經費不適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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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變更項目



須提前申請的情況(7個工作日前申請)：

1. 新增收入

2. 開展/完成日期(前後浮動超過30日)

3. 承擔項目的單位

4. 與本會決議批給內容及資助條件不符，且不會
引致與同意書所載嚴重不符的情況

5. 取消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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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變更項目



可經報告申報：

1. 開展/完成日期(前後浮動不超過30日)

不獲接納的變更申請：

1. 更改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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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變更項目



 受資助者申報之總結報告《受資助項目評估
報告表》

在該資助批給卷宗的所有項目完成翌日起30日內

由執業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簽發的《專項
財務審查報告》(同一資助批給卷宗獲得基金會的實際

總資助金額合計等於或超過100萬澳門元適用)

在該資助批給卷宗的所有項目完成翌日起210日內

7

三、“報告”提交期限



 提交方式：

總結報告《受資助項目評估報告表》

須經“網上資助申請平台”申報及
列印，連同所有報告文件(章程第
14.5項)於規定期限內親臨本會遞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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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“報告”提交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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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“報告”提交方式

網上申報《受資助項目評估報告》流程演示



總結報告

延長期間不超過90日

《專項財務審查報告》

延長期間不超過受資助項目完成翌日起計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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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延期提交報告期限

只可申請延長1次; 在截止提交報告期限屆滿後提
出的延期申請均不獲批准。



受資助者需履行該資助計劃章程
內第15點之義務，倘有違反義務
之情況，可被科處該計劃章程內
第17點之後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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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受資助者的義務



倘對決議存有異議，可在接獲通
知日起計十五天內向行為作出者
提出聲明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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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申訴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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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管理處

•計劃申請及提交

•批給結果通知

•同意書及確定通知書
的提交

•資助款的發放

•項目變更申請

電話：8795 0950

電郵：dgaf_info@fm.org.mo

資助監察處

•聲明異議

•報告申報及提交

•延期提交報告申請

•資助款返還

•受資助項目之監察

電話：8795 0950

電郵： dfaf_info@fm.org.mo

八、查詢或協助



為配合及落實整體資助工作改革，請各位配
合本會監察工作的兩大重要方向：

抽查制度：加強對受資助者在項目的執行或
資助款運用作監察

成效評估：按18/2022號行政法規的規定，
本會須評估執行資助計劃的成效，向統籌部
門--澳門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提交報告。

受資助者須提供必要的資料及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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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資助監察工作重要方向




